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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政府當局曾在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1年 3月 29日的會議席上簡
介《 2002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本文件概述事務委員會
所研究的各項主要事宜。

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

2. 條例草案旨在實施於 2000年 2月發表的《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
會 (“常委會 ”)   關於香港《公司條例》檢討顧問研究報告的建議》報

告書內所載的部分建議。常委會的報告書載述多項立法建議，藉以加

強對股東的保障、更新有關董事職務的規定、簡化外國公司的註冊規

定，以及作出結構更改以革新《公司條例》 (“該條例 ”)(第 32章 )。當局
已確定了共 62個需進行立法修訂或進一步研究的項目。這些建議會分 4
個階段落實。

3. 條例草案旨在落實常委員的其中 17項建議，其主要目的是澄
清董事的職責和促進股東的權益，包括︰

(a) 取消以公司名義為董事，使個人須為公司行為負責；

(b) 使董事須為其候補人的作為和不作為負上法律責任；

(c) 把傳閱股東建議書的成員人數下限，由具有表決權的成員的

5%，減至 2½%；及

(d) 賦予每名股東作出起訴以執行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條款

的個人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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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當局亦藉此機會對該條例作出一系列改善修訂，目的有

多項，包括簡化該條例有關送交存檔的規定、改善押記登記程序、對

某些與清盤有關的條文作出技術修訂，以及簡化該條例的現行規定及

方便公司透過電子方式與股東通訊。

諮詢工作諮詢工作諮詢工作諮詢工作

5. 當局曾於 1997至 1998年期間，就常委員的報告進行公眾諮
詢，為期 11個月。

委員提出的意見委員提出的意見委員提出的意見委員提出的意見

6. 財經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普遍支持當局對該條例提出修訂，以

鞏固企業管治架構。委員在 2001年 3月 29日的會議上曾考慮下列主要事
宜：

(a) 對該條例提出立法修訂的目的

一名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快改革該條例的程序，以鞏固香港

的企業管治架構，從而加強保障小股東的利益。部分委員強

調，該項改革亦應旨在減輕商業機構遵守法規的成本，以及

加強香港市場的競爭力。一名委員提醒當局應避免過份規管

市場，因為這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b) 私人公司董事的絕對權力

一名委員關注到保障小股東利益的問題。她指出，根據私人

公司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董事將具有絕對的權力，

拒絕任何人登記成為新股東。此外，雖然公司董事及負責人

員可隨時取得公司的資料及紀錄，但小股東往往難以取得這

方面的資料。

(c) 有關公司法改革及企業管治的立法建議的時間表

一名委員認為，為方便議員審議關於公司法改革及企業管治

的兩項立法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在同一會期內，以不同的

條例草案將該兩項立法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

7. 財經事務委員會亦察悉，常委會按財政司司長在 2001年 3月發
出的指示，現正就香港的企業管治進行一項全面檢討。常委會已成立 3
個小組委員會，研究各個特定範疇，並會委聘高等院校進行有關企業

管治的調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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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事務委員會 2001年 3月 29日會議紀要的有關節錄部分載於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7月 23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1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9日會議紀要的節錄部分日會議紀要的節錄部分日會議紀要的節錄部分日會議紀要的節錄部分

IV 根據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的建議擬對根據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的建議擬對根據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的建議擬對根據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的建議擬對《公司條例》作出的立法《公司條例》作出的立法《公司條例》作出的立法《公司條例》作出的立法

修訂以及為簡化現行規定或促進電子化交易作出的其他立法修訂修訂以及為簡化現行規定或促進電子化交易作出的其他立法修訂修訂以及為簡化現行規定或促進電子化交易作出的其他立法修訂修訂以及為簡化現行規定或促進電子化交易作出的其他立法修訂

(立法會CB(1)916/00-01(02)號文件 )

23. 首席助理局長 (公司 )向委員概述該份資料文件所載，有關根據
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下稱 “常委會 ”)的建議，擬對《公司條例》 (第
32章 )作出的修訂，以澄清董事的職責及促進股東的權益。此外，當局
亦藉此機會對《公司條例》作出一系列改善修訂，例如簡化現行規定

或促進公司透過電子方式與股東通訊。

24. 何俊仁議員指出，香港《公司條例》檢討顧問研究報告早已

在 1997年發表，但目前的立法建議只包括常委員提出的多項建議的一
小部分。因此，他促請政府當局加快改革《公司條例》的程序。他尤

其關注有關對《公司條例》作出修訂，以鞏固香港的企業管治架構，

從而加強保障小股東利益的問題。何議員亦問及政府當局擬於 2001年
進行的香港企業管治顧問研究的詳情。

25. 首席助理局長 (公司 )表示，常委會在 2000年 2月提出的建議涵
蓋範圍相當廣泛，並涉及對《公司條例》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動。政府

當局根據這些建議，確定了共 62項需要進行立法修訂或作進一步研究
的項目。這些項目分 4個階段落實。第 I階段的項目涉及修訂《公司條例》
的某些條文，該等項目包括在目前提出的立法建議內。政府當局計劃

在本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這些立法修訂。第 II及第 II I階段所涵蓋的項目
將須作進一步研究。諮詢工作將於 2001年年中展開。有關的立法修訂
將會在 2002至 03年度會期提交立法會。第 IV階段則會涉及全面改革《公
司條例》。

26. 關於檢討香港的企業管治架構，公司註冊處處長表示，有關

工作現正在兩個層面進行，包括研究特定課題及委聘進行各項顧問研

究。關於前者，常委會已於 2000年成立 3個小組委員會。每個小組委員
會將會就特定範疇進行檢討，該等範疇包括董事、股東及公司報告等。

該 3個小組委員會現正就其建議作最後修訂。諮詢公眾的工作大約會在
2001年年中展開。當局會根據諮詢結果，草擬與企業管治改革有關的
立法修訂，並將於 2002至 03年度會期提交立法會。公司註冊處處長並
表示，有關就香港的企業管治進行全面檢討的決定，財政司司長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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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3月發表的政府財政預算案演辭中才公布。常委會與政府當局已
迅速採取行動，展開這項艱巨的工作。

27. 至於有關企業管治的顧問研究，公司註冊處處長表示，常委

會將會在短期內委託本地高等院校就有關企業管治的項目，進行兩項

大型調查及 3項研究。該等調查將包括研究其他相若司法管轄區，包括
英國、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及澳洲的企業管治水平，以及

機構投資者對這些管治水平所持的態度。該 3項研究會涵蓋特定的專題
項目，包括研究有主要股東的公司與其經濟表現的關係、公司與股東

之間的溝通，以及審核、提名及薪酬委員會在促進企業管治方面的價

值。有關的顧問研究預計約花費 400萬元，並預計會在 6個月內完成。

28. 在保障小股東的利益方面，余若薇議員指出，根據私人公司

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董事將具有絕對的權力，拒絕任何人登

記成為新股東。此外，雖然公司董事及負責人員可隨時取得公司的資

料及紀錄，但小股東往往難以取得這方面的資料。她詢問當局有否任

何計劃提出立法修訂，以解決這些問題。

29. 公司註冊處處長回應時表示，股東可否查閱公司資料的問

題，是企業管治顧問研究所探討的其中一個項目。至於私人公司的董

事享有獨有權利的問題，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秘書貝思義先生表

示，這是私人公司的其中一項基本規定。然而，他贊同余議員的意見，

認為常委會應研究此事。公司註冊處處長建議余議員可以書面形式向

政府當局提出意見，供常委會考慮。

30. 李家祥議員雖然支持政府當局加快對《公司條例》進行改革，

以鞏固香港的企業管治架構，但他強調，該項改革亦應旨在減輕商業

機構遵守法規的成本，以及加強香港市場的競爭力。田北俊議員同意

有需要加強保障小股東的利益，但政府應避免過份規管市場，因為這

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關於公司法改革及企業管治的立法建議，李議

員建議，為方便議員審議該兩項立法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在同一會

期內，以不同的條例草案將該兩項立法建議提交立法會。


